附件6
2024年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扶持方向及申报要求

一、2024年林业科技创新项目重点研究方向

（一）重要树种种质创新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重点支持以乡土树种为主的树种选育与利用、林木种质资源保护鉴定和评价、种苗产业化繁育等研究；运用现代育种新技术，针对产业链完备的重点树种，开展资源挖掘、新种质创制及繁育利用研究。

（二）森林质量提升与生态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基于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林分优化、林相改造及森林群落营建等技术，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技术，森林、湿地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古树名木监测及保护等技术，退化湿地、红树林和小微湿地保护修复等关键技术研究。

（三）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人工救护繁育、野化放归、种群恢复与资源利用，珍稀濒危动植物种质资源精准保育与扩繁利用等研究。

（四）林业重大灾害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与成灾机制、外来入侵物种风险评估与精准防控、智慧监测等关键技术，森林火灾监测预警和控制关键技术等研究。

（五）智慧林业装备研发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林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林业灾害灾变智慧感知管控体系和基于北斗的生态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研发运动仿真型林果（油茶果）采摘小型机械装备。

（六）林业碳中和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森林土壤碳库能力提升、林草碳汇计量监测技术等研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与路径，创新林业碳汇交易机制，碳汇、碳税政策研究制定等。

（七）非木质林产品等资源培育与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油茶等特色经济林及林下经济物种绿色栽培、活性物质分离与功能鉴评、产品开发利用、森林康养产业新业态发展与森林体验模式构建等研究。

（八）木竹基材料绿色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支持开展木竹材用可控降解改性剂研发、环境友好型木竹材保护利用、功能型重组材高效制备等技术研究；南方乡土树种大径材实木化高质利用、中小径木材增值加工等关键技术研究。

（九）林草事业发展软科学课题研究。

开展林业体系化管理及经营机制、防灾减灾机制、林业财政支出政策和管理机制及林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等研究。

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林业科技创新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等四个类别。重大项目申请资助额度不超过300万元，项目申报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重点项目申请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项目申报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面上项目申请资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项目申报人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青年项目申请资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项目申报人应具有博士学历或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男性年龄未满35周岁，女性年龄未满40周岁，未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省林业科技项目。

对往年已结题，验收总评分在80分以上的项目，或者国家和省级基金项目等基础研究中，具有较大应用价值，可进一步深化的项目，可按项目实际需求申请深化研究资助，项目申报条件与以上四个类别项目相同，同时应提供往年验收证书及基金项目合同等相关材料。

林业科技创新项目申报人年龄应在57周岁（按2023年12月31日计算）以内；承担往年未结题验收（不包括已提交验收申请材料）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请新项目。

（二）注意事项。

1.林业科技创新项目全部归口局科技与交流合作处管理。

2.申报项目需由所在单位统一报送，实行纸质和电子版（PDF版和可编辑版）同时申报，每个项目报送纸质版一式5份。（联系人：谢书丹；联系电话：020-81702338；邮箱：gdf_xsd@gd.gov.cn。）
3.项目预算编制的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合理性将纳入评审标准。

4.绩效目标可参照《广东林业项目绩效指标库（试行）》中科学研究类相关指标内容。

5.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牵头单位积极吸收市县林业科研、技术推广和生产单位参与。

6.广东省属林业科研院所限报20项，中直驻粤林业科研院所和涉林高校限报10项，省林业局直属各单位、其他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限报5项。

7.青年项目不受限项条件限制，只限于省林业局直属单位青年科技人才申报。

